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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海关总署决定对必须实施检验的

进出口商品目录进行调整，现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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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出口化肥的 29 个 10 位海关商品编号增设海关监管条件“B”，海关对相关商品实施出

口商品检验。 

本公告自 2021 年 10 月 15 日起实施，调整后的监管要求见附件。 

 

 

 

 

法律条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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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三章 出口商品的检验 

第十五条 本法规定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出口商品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商检机构

规定的地点和期限内，向商检机构报检。商检机构应当在国家商检部门统一规定的期限内检验

完毕，并出具检验证单。 

 

第十六条 经商检机构检验合格发给检验证单的出口商品，应当在商检机构规定的期限内报关

出口；超过期限的，应当重新报检。 

 

第十七条 为出口危险货物生产包装容器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性能鉴定。

生产出口危险货物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使用未经鉴定合格的

包装容器的危险货物，不准出口。 

 

第十八条 对装运出口易腐烂变质食品的船舱和集装箱，承运人或者装箱单位必须在装货前申

请检验。未经检验合格的，不准装运。 

 

第二十四条 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的发货人应当在海关总署统一规定的地点和期限内，持合同

等必要的凭证和相关批准文件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未经检验或

者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出口商品应当在商品的生产地检验。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对外贸易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的需要，指定在其他地点检验。 

出口实行验证管理的商品，发货人应当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验证。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按照海关总署的规定实施验证。 

 

第二十五条 在商品生产地检验的出口商品需要在口岸换证出口的，由商品生产地的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按照规定签发检验换证凭单。发货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检验换证凭单和必要

的凭证，向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查验。经查验合格的，由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

发货物通关单。 

 

第二十六条 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实行验证管理的出口商品，海关按照规定办理海关通关手

续。 

 

第二十七条 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或者经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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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查验不合格的，可以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的，方

准出口；不能进行技术处理或者技术处理后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第二十八条 法定检验以外的出口商品，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抽查检验不合格的，依照本条

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实行验证管理的出口商品，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验证不合格的，参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

定处理或者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九条 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生产企业，应当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包装容器的

性能鉴定。包装容器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鉴定合格并取得性能鉴定证书的，方可用于包装危

险货物。 

出口危险货物的生产企业，应当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使

用未经鉴定或者经鉴定不合格的包装容器的危险货物，不准出口。 

 

第三十条 对装运出口的易腐烂变质食品、冷冻品的集装箱、船舱、飞机、车辆等运载工具，

承运人、装箱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装运前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清洁、卫生、冷藏、

密固等适载检验。未经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准装运。 

 


